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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93 年 11 月 10 日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6 年 6月 13 日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3月 19 日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月 13 日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8 月 1日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3 月 8日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3 月 27 日文性字第 1060003901 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 109 年 3 月 11 日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3 月 24 日明性字第 1090003190 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 113 年 5 月 15 日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 年 6 月 5日明性字第 1130008337 號函發布 

 

第一條 本校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立性別平

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設置「中國醫藥大學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落實並檢視其實施成

果。 

二、規劃或辦理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量。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立機制，並協調及

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理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之案件。 

六、規劃及建立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第三條 本委員會委員，應具性別平等意識；且所聘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

表，應具現任教師、職工、學生家長及學生之身分。組織如下： 

一、本委員會置委員 13 人至 21 人。 

二、以校長擔任主任委員，並由校長指定副校長 1人擔任副主任委員暨執行秘書。 

三、當然委員：教務長、總務長、學務長及健康中心主任。 

四、選任委員：由校長遴聘教師代表 8人、職員工代表 3人、家長代表 1人、學生代

表 1人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若干人擔任。 

五、任一性別委員不得低於委員總數三分之一。女性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二分之一以

上。 

第四條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年，期滿得續聘之。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擔任或續聘本委員會委員；已聘任或續聘者，由學校解聘

之： 

一、違反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妨害性隱私及不實性影像罪章，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跟蹤騷擾防制法、兒童

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或其他性別平等相關法規，經依法調查或有關機關查證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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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三、有未尊重他人之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言行，經學校

查證屬實。 

第五條 本委員會由主任委員為召集人，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前條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當然委員或所聘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

代表為代表團體出任者，因故不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得參與發言及表

決。 

本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

始得決議；可否同數時，取決於主席。 

第六條 為策畫與推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業務，本委員會委員依任務需求分為行政組、教

學組、防治組及校園安全組四組，工作執掌如下： 

一、行政組：以執行秘書擔任召集人，本委員會為主責單位。 

(一)檢視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政策法規；提出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

防治辦法修訂案。 

(二)執行本委員會會務行政相關事宜；其他性別平等教育之綜合性事務。 

(三)督導考核各組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之實施；彙整本校性別平等教育年度計

畫、預算及評估實施成效。 

(四)提供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置之諮詢服務；其他有關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凌防治之相關事務。 

(五)規劃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工作；辦理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績優人員評選獎

勵。 

二、教學組：以教務長擔任召集人，教務處、通識教育中心與人資室為主責單位。 

(一)統籌、研發、規劃並落實本校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與教學研究。 

(二)依據學生教學評量回饋評鑑本校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與教學實施成效。 

(三)辦理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優良教材評選獎勵。 

(四)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性別研究相關課程規劃等教學事務。 

(五)辦理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教育線上 moodle 系統課程；規劃及辦理教職員工性

別平等教育研習活動。 

三、防治組：以學務長擔任召集人，本委員會與學務處為主責單位。 

(一)本校學生性別事件申請調查與檢舉窗口，接受教職員工與學生或學生與學生

之間之性別事件之檢舉或申請；負責辦理增進性別平等教育之導師研習活

動。 

(二)負責進行個案心理輔導及宣傳工作，及個案有關之醫療事宜。 

(三)負責辦理協助社團辦理增進性別平等教育知能活動。 

四、校園安全組：以總務長擔任召集人，本委員會與總務處為主責單位。 

(一)規劃、維護及改善校園環境友善安全設施。 

(二)辦理校園安全空間檢視說明會。 

(三)其它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校園安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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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遭遇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範之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問題時，得向

本委員會求助及提出申請調查。 

本校接獲前項申請或檢舉後，應於三日內交由本委員會調查處理。本委員會處理調查

申請或檢舉案件時，得成立調查小組調查之。申請方式及相關規定另依本校「校園性

別事件防治要點」為之。 

本委員會設「校園性別事件處理小組」處理前二項申請案件，以及本辦法第十條之案

件，作成受理與否之決定及相關建議事項。該小組作業細則由本委員會另訂之。 

第一項所指事件如涉及本委員會委員，或具有可能妨礙事件調查之公正者，該委員應

自行迴避，事件當事人亦得向本委員會申請其迴避。 

第八條 本委員會就事件當事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識身分之資

料，以及事件處理經過，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量者外，應予保密。 

本委員會應視當事人需求，適時轉介至相關機構進行保護、醫療、教育及輔導。 

第九條 事件申請人或檢舉人如經證實有誣告之事實者，本委員會應依法向權責單位建議對申

請人或檢舉人為適當之懲處。 

第十條 本委員會得接受本校人力資源室委託調查處理與「性別平等工作法」或「性騷擾防治

法」有關之案件。 

第十一條 本委員會應由專人處理庶務及與本委員會有關之業務。 

本委員會所需經費，應編入年度預算支應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